
101 學年度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考試程序時間表 

 
適用對象：1.第一學期適用 95~ 99 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 

2.第二學期適用 95~100 學年度入學之研究生 

事項 
日期 

應繳交資料 備註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申報 
指導教授

及 
論文題目 

研一下學期提出 
100 級 101/06/20 
101 級 102/06/20 

1. 論文指導教授同意

書 

 

1. 研究生應於表定時間內向系內申報

指導教授及論文題目。 
2. 依本所規定表格填寫。需註明修習本

所不同幾位專任教師所開授之選修

課程。 
3. 指導教授同意書最晚於 102/6/20 前

繳出。 

提交 
論文研撰

計劃表 

研二(100 級)上學期

之前提出（最晚於

101/10/31）； 
於此之前皆可。 
【論文研究報告 
時間：一般生為

101/11/27 ＆ 28 
在職專班為

101/11/17】 
 

1. 論文研撰計劃表 
【需經指導教授簽名】

2.論文研究課之集體報

告時間，需準備簡報

檔。  

1. 欲於 101 學年度上學期(101/11 月)之
後再口考的應屆研究生，論文研撰計

劃表經指導教授同意，可於提論文口

試前一學期的規定日期前提出(如
102/5 月口考 101/10/31 前提，102/11
月口考 102/3/31 前提) 。 

2. 論文研究課報告時間排序，會配合指

導教授，另行通知。必修課「論文研

究」的必要課題。 
3. 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

課程會議決議：訂於研二上學期的

11 月份之最後一週進行報告。碩士

班一樣於星期二及星期三分兩場，碩

士在職專班則於 11 月最後週六的論

文研究課且於一天中排時段完成。 
補充說明： 
1.非應屆研究生(99 學度前入學)左列應

繳資料如已繳交者，若有大幅度更改

題目請重新繳交。 
2.應屆研究生 (100 學年度入學 )請於

101/10/31 前繳交左列資料(需含論文

題目)。 
3.論文研撰計劃表若研究方向大幅更改

請重新繳交。 

提交論文

口考初稿 101/10/31 102/4/15 

1. 提交論文口考初稿 2
本(需裝訂、雙面列

印) 。 
2. 若要提設計論文的

同學請提設計論文

計畫書 2 本 (需裝

1. 先供系上專任教師進行內部審查，兩

週後若通過發予論文研撰成果提報通

過證明書，通過者才能提論文口試。

2. 101/11/7 開 1011 第 1 次研究成果提報

審查會議。 
3. 102/4/17 開 1012 第 1 次研究成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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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日期 

應繳交資料 備註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訂、雙面列印) 。 審查會議。 
4. 設計論文進行方式的計畫書，由作者

提交系上會議審核通過後，該計畫書

始得成立進行，且由指導教授規範其

作業模式。 
5. 設計論文同樣也需要完成教育部與本

校規範之論文格式及特殊作業模式。

申請碩士

學位論文

口試資格

審查(學位

考試申請) 

101/10/31
前 

102/4/30
前 

1. 論文研撰成果提報

通過證明書。 
2. 歷年成績單正本。 
3. 填寫「碩士班研究生

學位考試時間申請

表」。 
4. 99 學年度起入學同

學需提出以本系所

名義且用第一作者

發表或投稿於學術

期刊或研討會或專

業出版品之投稿證

明。 

提出申請碩士學位論文口試必須符合下

面兩項條件： 
1. 在本學期末可修畢本系規定之最低

畢業學分數(依據每入學學年度的課

程架構)。 
2. 論文研撰成果提報通過者，初稿經系

上所有專任老師審查通過者。 
請注意： 
1.若要在 11 月或 5 月口考者，請注意論

文口試流程審核表的繳交時間，也因此

學位考試時間申請就必須同步提前，如

11 月口考，10/15；5 月口考，4/15 前

提申請。 

提交論文

口試流程

審核表及

確認口考

委員、口

試日期時

間 

口試月份之 
前一個月的 15 日 
(11 月口考，10/15) 
(12 月口考，11/15) 
(5 月口考，4/15) 
(6 月口考，5/15) 
【上學期最晚 

101/11/15 
下學期最晚 
102/5/15】 

1. 論文口試流程審核

表 
2.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聘書 
【以上資料請按時繳交

以利寄送予口試委員，

逾時不受理。】 

※經本系資格初審通過者始得進行論文

口試。 
1. 論文口試流程審核表必要內容確

定，如 
口試委員(姓名、最高學歷、服務單

位、職稱、教師證字號)。校外委員

請務必問清楚教師證號。 
2. 口試委員人選，需經指導教授確認後

選定，經所長核可。 
3. 口試日期及時間(確認時間才能安排

口試教室，如 H404 有上課時間需借

教室，當日借不到教室，得調整口試

時間，故請盡早知會)。 
4. 依本校規定，論文口試須在本校舉

行。 

補充說明： 
1.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聘書，需送秘書室

用印，且需連同口試論文本於口試前

十日送給口試委員，請務必準時繳

交。 
2. 11 月或 5 月口考者與申請碩士學位

製表日期：一０一年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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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日期 

應繳交資料 備註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論文口試資格審查時間有些重疊，請

注意送件時間。 

領取考試

委員聘書 口試日期前十日 

1. 至系辦領取考試委

員聘書。 
2. 論文口試本三本(需

裝訂、印書背、雙面

列印。(不用交至系

辦，連同聘書自行郵

遞給口試委員) 

1. 論文口試本須符合本所論文撰寫格

式。 
2. 曾申請學位論文口試因故延期者，均

應在論文口試當學期重新辦理申請

手續。 

舉行論文

口試 

101.11.1 
至 

101.12.31 

102.5.1 
至 

102.6.30 

1. 論文口試評分表(總
評表 1張，口試評分

表，每位口試委員 1

張，3 個口委就 3張)

「學生自行準備」。

2. 論文合格證明，「學

生自行準備」。 
3. 口試費(由助理準備)
4. 口試費收據(由助理

準備) 

1. 論文口試須在本校舉行，地點由本所

適時安排。 
2. 碩士學位口試結束後，論文付印初稿

未獲指導教授書面認可已修改完成

同意付印，則視為學位考試未完成，

不得畢業。 
3. 口試結束請口試委員暫不要離開，資

料先給系助檢查，才算完成手續(①
論文合格證明：除指導教授欄及所長

欄之外，每位老師都要簽名；②論文

口試評分表：(總評分表 1 張-每個

口試委員都要簽名.每位口試委員 1

張評分表，注意口試委員簽章；③論

文口試流程審核表：請老師填完口試

總平均成績之後，結論務必寫上通過

或不通過，每位老師都要簽名；④收

據：填身份證ID、戶籍地址、電話及

簽名。 
4. 口試結束後，「論文合格證明」由同

學自行保存。 
5. 論文口試流程審核表之「論文完成修

改並同意付印」欄先簽名但不壓日

期，等待「論文合格證明」給指導教

授簽完後，知會系辦填寫複印日期並

送教務處。 
6. 論文題目有修改請務必知會系辦修

改論文口試流程審核表。 
7. 「論文合格證明」給所長簽名時請繳

交一本完成的論文，簽完名請知會系

辦送「口試流程審核表」至教務處製

作畢業證書。 

論文合格依據圖書館上傳截
1. 「論文合格證明」

須經指導教授簽

1. 論文修改完成後，將「論文合格證

明」，請指導教授簽名。 
製表日期：一０一年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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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日期 

應繳交資料 備註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證明簽名 止日前5天完成論文

修改 
名，確認修改完

成。 
2. 修改後正式論文一

本(含「論文合格證

明」以外之所有內

容)。 

2. 「論文合格證明」連同修改後正式論

文一份（正式封面、書背、雙面列印

裝訂），經所長確認後簽名，此份「論

文口試合格證明」，才算完成手續。 
3. 論文裝訂順序及應注意事項： 

(1)依本系最新公佈之碩士論文格式

規範製作。 
(2)封面日期：第一學期填寫 102 年 1

月。 
第二學期填寫 102 年 
6 月。 

論文上傳 依據圖書館公告 
領取「論文口試合格證明」後方可上傳論文，請至本校圖書館網

頁「南華大學數位論文全文系統」上傳論文。 
※論文繳交操作手冊及論文審查要點請至圖書館網站下載資料。

辦理離校

手續期限

及應繳交

資料 

102.1.31
前 

102.7.31 
前 

依據學校規定內辦完離校手續，辦理離校手續應繳交資料如下：

1. 畢業論文共印製平裝本五本(所上：平裝 2 本；教務處：平裝 1
本；圖書館：平裝 2 本)。 

2. 填寫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畢業離校表。 
3. 畢業論文全文電子檔含 Word 檔及 PDF 檔(上傳時版本)寄至

cychou@mail.nhu.edu.tw(檔案太大者，至系辦辦理離校時繳

交)。 
4. 應屆畢業生採「網路離校」方式辦理離校作業，申辦網

址：http://203.72.2.8/acad/。 
5. 基本資料表請由→南華大學首頁→問卷專區（教育部）→應屆

畢業生及校友資料登入；或由網址 http://203.72.1.124/下填寫。

6. 南華大學首頁→問卷專區（教育部）→畢業生問卷（選大專畢

業生或碩士畢業生）下填答即可碩士畢業生問卷網址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master/。 
【所有離校程序完成後，即可於教務處領取畢業證書】 
《建議可同時申請中英成績單備用》。 

 
備註：1.各項表格可上網下載使用，並請依規定時間內將相關資料送交本系，逾期不予受理。 

2.下載網址：(1)本校網站/行政單位/教務處/申請表單/碩博士學位考試表格。 
(2)本校網站/教學單位/建築與景觀學系/學術資訊/系所網路資料/研究所資

源下載區。 
      3.每年程序大致上不變動，確切日期會依據學校公告行事曆做些許的小更動。 

http://203.72.2.8/acad/
http://203.72.1.124/

